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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本次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 51,640,230 股 

2、发行价格：27.74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432,499,980.2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1,408,606,842.65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51,640,230 股，预计将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

转让，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2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限制转让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若监管机构对非公开股票发行对象的股份限售期进行调整，则

公司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也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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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特指如下含义： 

本公告书 指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艾派克/纳思达/本公司/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发行人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 51,640,230 股（含

51,640,230 股）人民币 A 股普通股股票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6 年 12 月 13 日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

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

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 

《律师工作报告》 指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SCC 指 Static Control Components, Inc. 

2016 年 度 重 大 资 产 购 买

/Lexmark重大资产购买 
指 

艾派克以共同出资方式购买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100%股份的

交易 

Lexmark  指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保荐机构/华融证券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指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报告期 指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1-9月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立信/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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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中文名称：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Ninestar Corporation 

曾用中文名称：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纳思达 

证券代码：002180 

法定代表人：汪东颖 

董事会秘书：张剑洲 

证券事务代表：武安阳 

发行前注册资本：1,012,024,028 元注 

成立日期：1991 年 11 月 27 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01 栋 2 楼、7 楼 B 区，02 栋，

03 栋，04 栋 1 楼、2 楼、3 楼、4 楼、5 楼，05 栋 

办公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 号 01 栋 2 楼、7 楼 B 区，02 栋，

03 栋，04 栋 1 楼、2 楼、3 楼、4 楼、5 楼，05 栋 

联系电话：0756-3265238 

传真：0756-3265238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各种类集成电路产品及组件、计

算机外设及其部件、相关软件产品；提供信息及网络产品硬件、软件、服务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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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激光打印机、多功能（传真）一体机、复印机

及激光硒鼓、碳粉，墨盒、墨水、墨盒外壳，色带、带框、电脑外设等打印机耗

材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回收喷墨盒、回收激光打印机碳粉盒的灌装加工和销

售，以及上述产品的配件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项目投资；项目管理；互联网销售

电子产品及其配件组件；科技中介服务；计算机和辅助设备修理等；经国家密码

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生产。 

注：公司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及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 4 名已离职激励对象（蒲宏礼等 4 人）持有的已获授

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 7.632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处理。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发

布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7.6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发行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会议逐项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

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召开 2015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

案。 

2、发行人 2015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发行人 2015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逐项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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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3、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申请恢复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文件审核的议案》、《关

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关于调

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的议案》、《关于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的

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

的议案。 

4、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

案的议案>的议案》、《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的议案》、《关于撤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关于

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的议案>的议案》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5、发行人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发行人 2016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

的议案》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6、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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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二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的风险

提示及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等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7、发行人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发行人 2016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二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收益

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8、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关于三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

期收益的风险提示及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修订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9、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 

10、发行人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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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再次延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再次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

核委员会的审核通过。 

2、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3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 51,640,230 股新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4 日止，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共计 1,432,499,980.20 元

缴付联席主承销商华融证券指定的账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721 号《验证报告》。 

2017 年 12 月 5 日，联席主承销商华融证券将上述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

后余额 1,420,499,980.20 元划转至纳思达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12 月 6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C10722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验资报告，

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止，纳思达已收到联席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转付的认购资金

1,420,499,980.20 元（募集资金总额 1,432,499,980.2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

12,000,000.00 元），扣除联席承销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1,893,137.55 元后，纳思达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408,606,842.65 元。本次发行

新增注册资本 51,640,230.00 元，余额 1,356,966,612.65 元转入资本公积。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公司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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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股东名册。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

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共计 51,640,230 股，

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6 年 12 月 13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27.77 元/股（“发

行底价”），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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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拟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12,024,02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2017 年 7 月 12 日上述分红方案已实施完成，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底价调整为 27.74 元/股。 

经询价，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为 27.74 元/股，发行价格与发

行底价相比的溢价率为 0.00%，发行价格与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比

率为 91.92%。 

（五）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587,599 154,999,996.26 

2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814,708 299,999,999.92 

3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661,139 267,999,995.86 

4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371,304 148,999,972.96 

5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227,108 144,999,975.92 

6 
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227,108 144,999,975.92 

7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227,108 144,999,975.92 

8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524,156 125,500,087.44 

合计 51,640,230 1,432,499,980.20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2,499,980.2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及其他发行

费用 23,893,137.55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408,606,842.65 元。 

四、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及限售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按照《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原则和程序，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以全部有效申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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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报价为依据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

确定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对象总数为 8 名，具

体为：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兵

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持有的本次认购的股份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限售要求。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7 日 

注册资本 17,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法定代表人 周瑞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2 月 3 日 

注册资本 132,724,224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大沽路 288 号 6 幢 538 室 

法定代表人 李文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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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13 日 

注册资本 25,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法定代表人 张光华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6 月 8 日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31 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光明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3 年 5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 10 号（凉水河村南）煌潮院内一号楼

B230-1 

法定代表人 吴永烈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

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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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6 月 4 日 

注册资本 317,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 罗乾宜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

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

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中管理

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2 日 

注册资本 16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一道 015 号国微大厦副楼 D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鸿泰（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曾之

杰）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

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股

权投资；投资咨询等。（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8、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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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柳路 58 号 22 楼 2203 室 

法定代表人 程义全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企业委托资产管理，企业兼并策划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商务咨询、投资咨询（除经纪），市场营销策划。（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8名发行对象以及 8名发行对象之一深圳南山鸿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6 名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国

泰润和（深圳）资本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紫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鸿泰（深圳）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

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

安排的说明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发行对象认购产品的备案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参与认购的产品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产品名称 

1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北信瑞丰基金丰庆 18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北信瑞丰-睿赢定增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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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策略产品（个分红）委托投资资

产管理计划 

中国太平洋人寿股票定增策略产品（寿自营）委托投资资

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美丽 30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定

增组合 

博时基金申万定增一号资产管理计划 

博时基金-华润跃升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东方红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京东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睿满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 43 号资产管理产品 

6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理成新视野 6 号私募投资基金 

7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8 
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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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中，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意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管理人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已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

登记和备案。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

基金登记备案。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祝献忠 

保荐代表人：张韬、蹇敏生 

项目协办人：沈志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 号 C 座 

联系电话：010-85556349 

传真：010-85556405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东楼 20 层 

经办律师：潘渝嘉、谢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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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注册会计师：杜小强 黄志伟 廖慕桃 

电话：0756-2166662 

传真：0756-2166211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朱建弟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 4 楼 

注册会计师：黄志伟 廖慕桃 

电话：0756-2166662 

传真：0756-2166211 

（五）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 188 号新地中心 21 层 

联系电话：025-84669500 

传真：025-84669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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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5,398,210 68.71 

2 庞江华 78,288,151 7.74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42,703,757 4.22 

4 黄文礼 12,476,985 1.23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2,365,262 1.22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70,493 0.86 

7 吕如松 8,540,751 0.84 

8 
珠海玫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540,751 0.8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300,000 0.72 

10 赵宏林 7,224,009 0.71 

合计 881,508,369 87.0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根据 2017年 12月 8日取得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95,398,210 65.38% 

2 庞江华 78,288,151 7.36% 

3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42,703,757 4.01% 

4 黄文礼 12,372,585 1.16%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2,365,262 1.16% 

6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

商银行—定增精选 4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0,814,708 1.02%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670,493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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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8 吕如松 8,540,751 0.80% 

9 
珠海玫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540,751 0.80% 

1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7,707,911 0.72% 

合计 877,694,668 83.23%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51,640,230 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本次变动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326,248,736 32.24 51,640,230 377,888,966 35.53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 
685,775,292 67.76 0 685,775,292 64.47 

股份总数 1,012,024,028 100.00 51,640,230 1,063,664,258 100.00 

注：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前股本结构股权登记日为 2017 年 11 月 29 日。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 1,408,606,842.65 元，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公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加公司的自有资金，既能壮大公司的资本实

力、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又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美国

再生耗材生产基地项目、美国研发中心项目，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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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业务的智能化制造水平、行业市场地位和研发技术实力，不会对公司业

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将按照发行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章程》中与股本及本次发行相关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没有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无

实质影响。 

（五）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和其他关联交易。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最近一年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2016 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

情况如下： 

项目 期间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77 3.00 

每股收益（元） 2016 年度 0.0613 0.0583 

注：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6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6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后

的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每股收益按照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后总股本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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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 

发行人 2014-2016 年度财务报告分别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410179 号、信会师报字[2016]第 410134

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46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7

年 1-9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一期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资产总计 3,585,548.86 5,267,760.68  311,925.47  141,102.43  

负债合计 3,268,102.19 4,822,677.04  117,080.39  49,315.34  

股东权益 317,446.67 445,083.64  194,845.08  91,787.0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18,930.06 177,798.17  189,630.98  89,526.04  

（二）最近三年一期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625,291.60 580,546.23 204,902.01 167,917.38 

营业利润 -233,018.81 -41,098.18 31,473.43 37,859.62 

利润总额 -233,591.68 -36,429.82 33,761.40 40,876.27 

净利润 -118,870.24 -27,211.41 29,508.19 34,962.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702.20 6,107.51 28,126.08 34,266.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016.13 4,031.89 17,943.45 20,072.93 

（三）最近三年一期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99.70  12,629.69 21,257.83 33,890.2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136.59  -2,481,830.31 -34,096.84 26,043.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792.31  2,478,229.71 78,616.45 -8,729.6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654.24  4,571.77  65,270.45  50,85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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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6,884.90  137,539.13 132,967.37 67,696.91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2017-9-30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流动比率（倍） 0.80 0.79 3.95 2.70 

速动比率（倍） 0.58 0.56 3.08 2.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91.15% 91.55% 37.53% 34.9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70% 53.30% 5.81%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18 1.77 2.01 1.13 

项    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主营业务毛利率（%） 17.09% 32.73% 40.71% 41.49% 

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24 0.12 0.37 0.80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9 0.05  1.15  1.2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6.39 3.29 4.98 5.65 

存货周转率（次） 4.17 1.86 2.79 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1% 3.31% 23.75% 4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 
-85.90% 2.18% 24.78% 43.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06 0.30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06 0.30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02 0.04 0.31 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02 0.04 0.31 0.43 

二、财务状况分析 

本节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纳

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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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51,640,230 股（包括 51,640,230 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3,25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拟投资项目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智能化生产改造项目 纳思达 53,460 50,000 

2 
美国再生耗材生产基

地项目 

新设美国子公司 Ninestar 

Image(USA) Company Limited 
100,215 67,000 

3 美国研发中心 
新设美国子公司 Apex 

R&D(USA) Company Limited 
30,042 26,250 

合计 183,717 143,250 

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范围内，发行人董事会可以根据项目的审批进

度、资金需求和轻重缓急程度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

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前，发行人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实际情况，

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发行人自筹

解决。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

款专用。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6 

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

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意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南山鸿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管理人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已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完成

登记和备案。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基金，无需进行私募

基金登记备案。 

（五）根据《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的认定条件，可参与纳思达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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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发

行人和发行对象就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签署的相关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募集资金已

缴足并经验资到位；本次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本次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

行股份数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

大会决议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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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纳思达与华融证券签署了《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保荐协议》，聘请

华融证券作为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的证券发行，在

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华融证券指

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张韬、蹇敏生，具体负责纳思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工

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上市期间

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

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华融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

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融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

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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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及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 51,640,230 股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取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证券简称为纳思达，证券代

码为 002180，预计上市日为 2017 年 12 月 22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7 年 12 月 22 日不除权。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 2017 年 12 月 22 日起锁定 12 个月，预计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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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华融证券关于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及保荐

工作报告 

2、华融证券关于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3、华融证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6、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

的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8、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 

二、查询地点 

投资者可到发行人、保荐机构的办公地址查询。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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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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